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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8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4 月 8 日上午 9:15-9:25，9:30-11:

30以及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4 月 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 12号 7幢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桃元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共计 30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75,651,35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968%（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70,977,33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 1,722,96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
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9,254,373股，下同。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50,583,6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86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25,067,75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810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计 2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897,75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662%。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以控股子公司股权作价出资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696,4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267%；反对 44,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13%；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0.0019%。 关联股东李桃元、刁建明、丁宏宝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853,1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353%；反对 4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584%；弃权 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3%。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吴永全、顾泽皓；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5
债券代码：127099 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达到总股本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且不超过 6,0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91元/股（含本数）。 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限期满或
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发生为准。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本
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 月 6 日、2024 年 2 月 7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公司将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4月 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722,96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7%， 与前次披露数据相比增加 0.2049%， 最高成交价为
17.9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99 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6,237,733.25 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交易申报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

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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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推进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公司财务部具体执行，授权期限与现金管理额度的期限相同。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明确表示同意，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12月 1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2）。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

支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金额合计人民币 5,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购买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资金来源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栖 霞
支行

聚赢汇率-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结构性存款
(SDGA240308V)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0 2024/4/3 2024/5/7 1.40% ———

2.55% 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现金管理的方式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该类投资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等宏
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目投资
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
业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
核算。

5、公司法务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6、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
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含本次）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性
质

购买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资金来源 进展情况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城南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974.00 2023/12/20 满七日后随

时支取 1.1%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0.85 万
元。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城南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3 年 第
51 期 66 号
111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3/12/22 2024/4/11
1.60% 或
2.50% 或
2.8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支行
营业部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985.5154 2023/12/21 满七日后随

时支取
基准利率加
0.2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 益 2.4024
万元。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北京东
路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00 2023/12/21 2024/1/26 1.5%—
—2.75%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27.1233
万元。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玄武支
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 性 存 款 66
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500.00 2023/12/22 2024/2/26
1.60% 或
2.70% 或
2.90%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36.6164
万元。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栖
霞支行

聚赢股票 -挂
钩沪深 300 指
数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500.00 2023/12/22 2024/2/23 1.60% ———
2.80%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36.2466
万元。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北京东
路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5,000.00 2023/12/22 满七日后随

时支取
1.25%/
挂牌利率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 益 6.8542
万元。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城南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974.00 2023/12/27 满七日后随

时支取 1.55% 募集资金
到期未支取，
本金继续转
存。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山支
行

七天通知存款 保本收
益型 3,000.00 2023/12/29 满七日后随

时支取 挂牌利率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1.75 万
元。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支行
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40009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985.00 2024/1/08 2024/1/30
1.55% 或
2.30% 或
2.4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 益 5.8447
万元。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支行
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40075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990.00 2024/2/5 2024/2/29
1.55% 或
2.30% 或
2.4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 益 6.3840
万元。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栖
霞支行

聚赢黄金 -挂
钩上海黄金交
易 所 Au9999
黄金现货结构
性 存 款
(SDGA240193
V)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4/3/1 2024/4/1 1.40% ———
2.55% 自有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10.8288
万元。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上海银行“稳
进”3 号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500.00 2024/3/5 2024/4/15
1.50% 或
2.10% 或
2.2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支行
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40119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00 2024/3/5 2024/3/29 1.55% ———
2.40% 募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本金，并取得
收益 6.40 万
元。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栖霞支行
营业部

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40171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00 2024/4/2 2024/4/29 1.55% ———
2.4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栖
霞支行

聚赢汇率 -挂
钩欧元对美元
汇率结构性存
款
(SDGA240308
V)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0 2024/4/3 2024/5/7 1.40% ———
2.55% 自有资金 本次新增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后， 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金额度合计 20,474.00万元，未超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支行相关现金管理协议或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7
债券代码：127099 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2、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根据法院立案通知书，截至原告诉讼请愿书提交时损失预计为 566,712,016,000 越南

盾（按照公司收到法院立案通知书当日汇率换算，约为 2,270.03万美元）。
4、是否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公司仅收到法院立案通知书，尚未收到起诉状材料。 本次

诉讼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因属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承保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越南同奈省人民法院送达的立案通知

书，Siam City Cement (Vietnam) Limited（以下简称“Siam”）作为原告，就公司“盛航 003”轮碰撞码头损
失赔偿向越南同奈省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次诉讼的案件情况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盛航时代国际海运（香港） 有限公司定期租赁的“盛航 003” 轮船舶故障，于

2023年 12月 15日在越南 Vam Co Biochemistry港附近与 Siam所属码头发生碰撞， 导致码头受损，但
未造成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 为此，Siam于近日向越南同奈省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1）
赔偿其因“盛航 003”轮碰撞造成的损失和损害，截至诉讼请愿书提交时预计为 566,712,016,000.00 越
南盾（按照公司收到法院立案通知书当日汇率换算，约为 2,270.03 万美元）；（2）发布采取紧急临时措
施扣留船舶的决定，以确保赔偿“盛航 003”轮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1、公司已就“盛航 003”轮在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投保了船舶险、船东保赔险，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是

经国务院批准的船东互助保险组织，本次诉讼系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承保案件，免赔额为 8,000 美元，即
赔偿金额超出免赔额 8,000美元的部分，由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承担。

2、目前原告尚未提供证明文件以证明码头的损失和损害，双方对实际损失、应赔偿金额等诉求分
歧悬殊， 为此公司将协同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积极应诉， 通过法律程序全力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 因属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承保事项，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3、公司“盛航 003”轮被司法扣押会产生船期损失，原告要求提供 188,769,000,000.00 越南盾（约为
770.49万美元）银行保函作为释放扣押船舶的担保，公司正在积极协同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协调提供银
行保函以释放船舶，目前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如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4、由于案件目前属于立案阶段，尚未正式开庭审理，且为境外诉讼，开庭时间、审理程序、法律体
系等方面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包括子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立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债券代码：127099 债券简称：盛航转债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月 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 2024年 3月 29日召开的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新造 5500m3半冷半压式 LPG/NH3/VCM运输船后续业务运营的实际
需要，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水路危险货物运输”，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备案
手续，取得了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换发后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
如下：

一、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
名称：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13498587X7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桃元
注册资本：17097.7333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4年 11月 7日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 12号 7幢
经营范围：
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成品油船、化学品船运输；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国际船舶管理；

国内船舶管理；船舶租赁；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水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301393 证券简称：昊帆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0

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股份总

数 10,800.00 万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昊帆生物 股票代码 3013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胜军 范言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长亭路 1号 苏州高新区长亭路 1号

传真 0512-68056883 0512-68056883

电话 0512-65399366 0512-65399366

电子信箱 ir@highfine.com ir@highfi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多肽合成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覆盖下游小分子化学药物、多肽药物研发与

生产过程中合成酰胺键时所使用的全系列的合成试剂。 同时，公司依托在多肽合成试剂行业的优势地
位，开发了具有较强技术壁垒与良好市场前景的通用型分子砌块和蛋白质试剂产品，形成了以多肽合
成试剂为主，通用型分子砌块和蛋白质试剂为辅的产品体系。

此外，公司紧跟全球药物研发方向，贴近国内外 CRO、CDMO公司的市场需求，在合成技术门槛更
高的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药用试剂、离子液体、PROTAC试剂、核苷酸试剂等高附加值、高壁垒的特色
产品领域积极布局，持续拓展产品管线，致力于为全球医药研发与生产企业及 CRO、CDMO 公司提供
特色功能化学品，精准、高效助力全球医药行业发展。

公司可为下游客户提供 160余种结构新颖、质量优异的多肽合成试剂产品，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能
够提供全系列多肽合成试剂研发与产业化的公司之一， 并在 HATU、HBTU、TBTU、PyBOP等多个合成
工艺更为先进、产品附加值更高、竞争壁垒更高的磷正离子型和脲正离子型产品领域处于市场主导地
位。 凭借 20多年专注于细分领域所积累的技术能力，公司从客户研发阶段即早期介入相关产品的配
套研发和持续供应，随着前期研发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步延伸到生产阶段，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的
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 受益于小分子化学药物、多肽药物等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公司竞争力的显
著增强，公司在多肽合成试剂细分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公司基于在多肽合成试剂领域所积累
的优质、广泛的客户资源与成熟模式，围绕客户需求开发了 60余类通用型分子砌块产品，细分产品超
过 400种。 由于分子砌块的使用贯穿新药研发的全生命周期，其重复使用属性使得后期分子砌块用量
呈倍数级增长，随着公司分子砌块数量的增长，分子砌块对公司收入的贡献将逐步提高。 公司亦是蛋
白质交联剂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建立了涵盖大量双官能团连接体的蛋白质交联剂化合物库，现有蛋白
质交联剂细分产品 70余种。 此外，公司的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药用试剂、离子液体、PROTAC 试剂和
核苷酸试剂等高附加值、高壁垒的特色产品亦陆续得到市场的认可。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经过 20 多年的行业深耕和技术积累，公司已形成了以多肽合成试剂为主，通用型分子砌块和蛋

白质试剂为辅的产品体系，主要产品的介绍如下：
1、多肽合成试剂
酰胺键（-CO-NH-）是一分子羧酸中的羧基（-COOH）与另一分子中的有机胺中氨基（-NH2）经过

脱水缩合反应而形成的化学键，它是多肽药物、众多小分子化学药物的基本结构，是维持药物分子骨
架、保持药物活性必不可少的基础单元。 酰胺键良好的性质使它成为有机化学分支最普遍和最值得信
赖的官能团之一。 多肽合成试剂是多肽药物、小分子化学药物合成中，在构建酰胺键时发挥重要作用
的专用化学试剂，其对于提高酰胺键合成效率、产品纯度和产物收率均有重要作用。 此外，在手性药物
的合成中，特定的多肽合成试剂能够很好地抑制消旋的发生，在构建酰胺键的同时能够保持药物分子
的手性结构，从而确保药物的质量。

公司的多肽合成试剂产品根据性能可分为缩合试剂、保护试剂和手性消旋抑制试剂。
（1） 缩合试剂是促进酸与胺进行缩合反应形成酰胺键的试剂， 其可以有效降低酸胺缩合反应壁

垒、加快反应速率，广泛应用于含酰胺键的多肽药物及小分子化学药物的研发与生产中。 缩合试剂从
分子结构角度，主要包括碳二亚胺型（代表产品有 DCC、DIC、EDC·HCl 等）、脲正离子型（代表产品有
HATU、HBTU、TBTU、HCTU、TATU 等） 和磷正离子型（代表产品有 PyBOP、BrOP、PyClOP、BOP、AOP
等）。 公司在碳二亚胺型缩合试剂及离子型缩合试剂领域均掌握了成熟的合成和杂质检测与控制技
术，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实现了产品大批量、规模化安全生产，充分满足了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
质量和供应及时、稳定性的需求。 公司也逐步形成了以缩合试剂销售为主的格局。

（2）保护试剂是一类应用于多肽药物、小分子化学药物合成中，可以对包含有效成分的羧基或者
氨基基团进行有效保护，使活性官能团暂时失活，避免其参与反应，并且方便在后续工序中脱除的试
剂。保护试剂可有效保障药物的纯度。保护试剂根据保护基团的不同主要包括 Fmoc系列（代表产品有
Fmoc-Osu、Fmoc-CL、Fmoc-OBT等）和 Boc系列（代表产品有 N-BOC-脒三苯基膦、N-Boc-咪唑、Boc-
ON、BOC-Oxyma、BOC-OSU、BOC-ONB、BOC酸酐等）。

（3）手性消旋抑制试剂是指使用在多肽药物、小分子化学药物合成中能有效抑制缩合过程中产品
手性消旋的试剂， 保持药物的手性结构， 提高产品的光学纯度与药物活性， 代表产品包括 HOAt、
HOBt、HOSU、HONB、PFP-OH、OXYMA、HOOBT、HOPO等。

2、通用型分子砌块
分子砌块处于创新药研发产业链的最前端， 主要为国内外药物研发或制药公司提供研发用药物

分子片段，组建化合物库以加快活性药物的筛选进程，对提高终端客户新药研发效率，降低其新药研
发与生产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公司的通用型分子砌块系基于公司长期以来在化学合成领域的技术积
淀，结合自身在保护试剂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分析研究已上市和处于临床阶段的众多药物的优势结
构、药物的合成工艺以及药物的活性药效团等关键信息，总结其中通用性的结构片段，围绕客户需求
筛选出的有量产需求的分子砌块产品。 随着公司的通用型分子砌块产品逐步得到下游客户的认可，公
司将基于对药物化学的深刻理解，对创新药研发市场的敏锐观察，在公司自有生产车间陆续建成后，
不断丰富分子砌块库，为下游客户提供更多质量优异、结构新颖、附加值更高的分子砌块产品。

公司凭借成熟的合成工艺系统完成分子砌块化合物合成路线设计，经小试工艺开发、中试工艺优
化以及放大工艺验证，利用多官能团复杂有机分子砌块选择性保护技术、酶反应技术等专有技术实现
分子砌块的生产，为国内外药物研发或制药公司构建了性能高效的药物分子砌块库，丰富了其药物分
子砌块的选择。 公司的通用型分子砌块产品根据化学结构可分为 Boc 保护衍生物、苯环砌块、吡啶环
砌块、吡咯环砌块、非天然氨基酸及其衍生物、胍基砌块、肼基砌块、脒类砌块、羟胺砌块、天然氨基酸
衍生物、亚胺砌块等 60 余类，主要涉及脂肪胺类合成砌块、三价磷类合成砌块、手性醇类合成砌块和
非天然氨基酸类合成砌块等领域，细分产品超过 400种。

3、蛋白质试剂
公司的蛋白质试剂产品主要包括蛋白质交联剂与蛋白质还原剂，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和技术沉

淀， 公司设计并建立了涵盖大量双官能团连接体的蛋白质试剂化合物库， 现有蛋白质交联剂产品 70
余种，蛋白质还原剂产品 5种。

蛋白质交联剂是一类小分子化合物，具有 2个或者更多的针对特殊基团（-NH2、-COOH、-HS 等）
的反应性末端，可以和 2个或者更多的分子分别偶联，从而使这些分子结合在一起。 蛋白质交联剂已
在国际上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分支， 公司自主研发的蛋白质交联剂主要应用于 ADC 药
物。 ADC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即抗体偶联药物，由抗体、蛋白质交联剂、毒素三部分组成。
蛋白质交联剂作为 ADC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连接抗体与毒素， 是 ADC 药物有效递送细胞
毒性药物的基础，也是决定 ADC产物毒性的关键因素，开发有效 ADC 药物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选择合
适的蛋白质交联剂。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展蛋白质交联剂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是 ADC 药物用蛋白质交
联剂市场的有力竞争者。 公司建有江苏省异双功能蛋白质交联剂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蛋白质交联剂
研究生工作站，承担苏州市蛋白质交联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药用试剂
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药用试剂是公司未来重点布局的研发方向之一。 目前公司已完成了 60余种

脂质体与脂质体纳米粒药用试剂的小试研究，类别涵盖磷脂类、聚乙二醇脂质类和阳离子/潜阳离子脂
质化合物等，其中 DSPC、DPPC、DMPC、DSPE等产品已进入中试阶段。

脂质体制剂是一种新型的药物传输的剂型， 它将药物包封于脂质双分子层内而形成直径为亚微
米或纳米级别的微型囊泡，从而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 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作为药物载体可包载亲水
和亲脂双亲性药物，通常有肿瘤靶向性、药物缓释、降低药物毒性、提高药物稳定性等诸多优势，是最
有发展前途的一种微纳米类靶向制剂载体之一。 作为一种较为前沿的制剂技术，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

传递技术在抗肿瘤、麻醉、抗真菌感染、抗病毒以及 mRNA疫苗等领域均存在良好的应用前景，但也存
在技术壁垒高、质量控制难等诸多壁垒，在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的产业化方面则存在着优质药用试剂
欠缺、关键药用试剂价格高、质量难以保证等困难。

公司针对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试剂手性两亲性分子结构复杂的特点， 专门开发了汇聚式合成的
策略，形成了独有的纯化技术、分析技术以及检测技术，使得关键手性合成砌块达到了 99.5%以上手性
纯度。 公司在脂质体与脂质纳米粒关键药用试剂核心技术方面实现了一系列突破。

（三）市场地位
公司凭借在有机合成领域的技术积淀，和 20多年深耕多肽合成试剂的行业经验，通过专业化、高

标准的工艺开发体系，不断对多肽合成试剂产品进行产业化工艺研发和生产技术改进。 公司完善的质
量控制体系和稳定的生产工艺通过了礼来（Eli Lilly）、龙沙（Lonza）、诺和诺德（Novo Nordisk）、辉瑞
（Pfizer）、药明康德等多家全球知名医药企业的审计。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与产品开发经验，公司可为
下游客户提供 160余种结构新颖、质量优异的多肽合成试剂产品，并在 HATU、HBTU、TBTU、PyBOP 等
多个合成工艺更为先进、产品附加值更高、竞争壁垒更高的磷正离子型和脲正离子型产品领域处于市
场主导地位。 公司全系列产品的供应能力和快速、完善的市场响应能力获得了国内外 1,900 余家医药
研发及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高度认可，公司凭借在产品杂质控制、供应及时、稳定、产品结构新型、
种类丰富等方面的优势与巴亨（Bachem AG）、Olon S.p.A.、药明康德、凯莱英、康龙化成、博腾股份、药
石科技、翰宇药业、恒瑞医药、扬子江药业集团、正大天晴等生物医药领域的众多知名企业以及 Thermo
Fisher（赛默飞世尔）、Sigma-Aldrich、TCI（梯希爱）等领先的专业试剂公司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等 60 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已成为众多医药研发、生产企业在
多肽合成试剂行业的优选供应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2,286,941,939.28 600,048,041.53 281.13% 465,093,19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1,864,319.37 482,275,952.95 358.63% 372,565,369.76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388,794,947.08 447,457,811.11 -13.11% 369,441,57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973,754.53 129,370,943.06 -23.50% 111,402,65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93,426,648.30 127,390,078.74 -26.66% 108,684,64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29,868.67 138,673,297.82 -36.66% 75,974,46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1.60 -33.13% 1.3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 1.60 -33.13% 1.3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4% 30.63% -22.49% 35.1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521.00 8,489.26 9,353.64 8,51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8.80 2,244.97 2,016.22 2,00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96.08 2,155.30 1,647.87 2,14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45 3,454.50 1,981.89 4,546.0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471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434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勇 境内自然人 47.40% 51,192,000.00 51,192,000.00 不适用 0.00

徐杰 境内自然人 4.80% 5,184,000.00 5,184,000.00 不适用 0.00

宁波昊信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 4,860,000.00 4,860,000.00 不适用 0.00

吴为忠 境内自然人 3.75% 4,050,000.00 4,050,000.00 不适用 0.00

王春路 境内自然人 3.60% 3,888,000.00 3,888,000.00 不适用 0.00

苏州昊勤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2,430,000.00 2,430,000.00 不适用 0.00

吕敏杰 境内自然人 1.80% 1,944,000.00 1,944,000.00 不适用 0.00

陆雪根 境内自然人 1.80% 1,944,000.00 1,944,000.00 不适用 0.00

董胜军 境内自然人 1.80% 1,944,000.00 1,944,000.00 不适用 0.00

许立言 境内自然人 1.50% 1,620,000.00 1,620,00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勇为苏州昊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
昊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朱勇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4月 19日发布《关于同意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06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3]596号）同意，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7,000,000股，并在 2023年 7月 12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股票简
称“昊帆生物”，股票代码“301393”，上市后公司总股份数为 108,000,000股。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具体事项详见《2023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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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2日（星期五）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年
度经营情况，公司决定以全景网网络文字互动交流方式召开公司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简称“说明
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冯希尧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蒋元先生，财务总

监汤敏女士，独立董事李磊先生和保荐代表人邱宇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s://ir.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在线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16:00 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

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28-61551700。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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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2024 年 4 月 3 日、

2024年 4月 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4-009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于 2024年 04月 17日(星期三)15:00-17:00在全景
网举行 2023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
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拟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连春华先生、 独立董事雷航先
生、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成文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
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
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4月 16日（星期二）15：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
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4-010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
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一种数据要素商品的筛选系统及方法
专利号：ZL 2023 1 1745491.8
专利权人：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申请日：2023年 12月 19日
授权公告日：2024年 4月 05日
授权公告号：CN 117421492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一种数据要素商品的筛选系统及方法” 是一种包含数据存储单元、 数据读取单元、 数据处理单

元、矩阵运算单元、社群发现单元、社群合并单元、结果输出单元在内的系统。 该系统读取数据要素商
品的数据质量和销量历史数据， 通过数据预处理及相关系数运算分别形成数据质量序列和销量序列
两大序列群，经由社群发现算法分别挖掘出数据质量群组及销量群组两大群组，两大群组取交集后形
成结果群组，该结果群组对应的就是特定范围内的数据要素商品。 使用经由本发明生成的数据要素商
品进行数据质量-需求弹性系数计算能保证最终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上述专利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
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13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4月 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 4月 8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4月 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B-1303；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袁微微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176,081,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04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176,065,6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9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5,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16,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6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5,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董事涂友冬先生因公务请假；本次股东大会

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刘迪科
先生和许力钊先生因公务请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0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90％；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10％；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宇轩、王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